
 

 

 

津贴计划申请表格 (0 9 /2 02 3 )  

（只限内 部填写 ）  

收 件 日期 ：    

档案号码 ：  P S P   

   

 

 

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划（支援计划）  

专业人士参与活动津贴计划（津贴计划）  

津贴计划申请表格  

（由申请 机构（ 专业 团体）填 写）  

  请 在 填 写 申 请 表 格 前 ， 细 阅 《 专 业 人 士 参 与 活 动 津 贴 计 划 申 请 指 引 》。 如 有     

查询，请 致电 3 6 5 5  5 4 1 8。  

  申 请 机 构 （ 专 业 团 体 ） 应 在 有 关 活 动 结 束 后 的 八 个 星 期 内 ， 把 已 填 妥 、 签 署 和

盖 章 的 申 请 表 格 ， 连 同 由 合 资 格 参 与 活 动 的 专 业 人 士 填 妥 的 个 人 申 领 表 格 和 相

关证明文 件，送 交支 援计划秘 书处。  

甲部—活动  

津贴计划的最新合资格活动名单载于津贴计划网页 (http://www.pass.gov.hk/psp/tc/activities/index.html)。  

 活 动 编 号 ：   

 活 动 名 称 ：   

 

乙部—申请机构（专业团体）
1
 

 
  申 请 机 构 （ 专 业 团 体 ） 应 代 表 参 与 有 关 活 动 的 香 港 专 业 人 士 提 交 津 贴 计 划 的 申

请 。  

  申请机构 须 ：  

( a )  确 认 在 整 个 相 关 活 动 举 行 期 间 ， 有 关 参 加 者 是 来 自 支 援 计 划 合 资 格 专 业 服 务

行 业 的 香 港 专 业 人 士 。 支 援 计 划 的 合 资 格 专 业 服 务 行 业 名 单 载 于 津 贴 计 划 网

页 (http://www.pass.gov.hk/psp/doc/tc/eligibility/sectors_c.pdf)；以 及  

( b )  承 诺 在 收 到 政 府 一 笔 过 发 放 津 贴 计 划 的 津 贴 款 项 后 ， 安 排 把 相 关 津 贴 款 项 妥

善发放予 合资格 参与 活动的专 业人士 。  

  

                                                 

1 申请机构必须是不派发利润予其董事、成员、股东、雇员或任何其他人士的非分配利润专

业团体，并须作出声明，以往没有而日后亦不会派发任何所赚取的利润予其董事、成员、

股东、雇员或任何其他人士。  

请提供申请机构的规章、组织章程细则或其他正式文件的副本，以证明申请机构属非分配

利润性质（如以往没有向支援计划秘书处提供有关资料）。  

申请机构必须是法定机构或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例成立或注册的机构。  

请提供申请机构的公司注册证书或其他正式文件的副本，以作为申请机构法律地位的证明

（如以往没有向支援计划秘书处提供有关资料）。  

附件二  

致 ：  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划秘书处  

香港添马添美道 2 号  

政府总部西翼 23 楼  

电 邮 ：  pass@c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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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计划申请表格 (0 9 /2 02 3 )  

 

申 请机 构英 文名称 ：  
 

申 请机 构中 文名称 ：   

联 络人 姓名 ：   

 （ 称 谓 ／ 姓 氏 ／ 名 字）  

职 位 ：   

地 址：   

电 话号 码 ：   

传 真号 码 ：   

电 邮地 址 ：   

 

 

 

丙部—参与活动专业人士  

  参 与 活 动 专 业 人 士 须 来 自 支 援 计 划 的 合 资 格 专 业 服 务 行 业 。 支 援 计 划 的 合 资 格

专业服务 行业名 单载 于津贴计 划网页 (http://www.pass.gov.hk/psp/doc/tc/eligibility/sectors_c.pdf)。  

  在 津 贴 计 划 下 ， 每 个 合 资 格 参 与 费 用 项 目 的 最 高 津 贴 额 为 参 与 合 资 格 活 动 的 香

港 专 业 人 士 就 有 关 项 目 所 支 付 的 实 际 费 用 的 九 成 ， 款 项 不 得 超 过 最 高 核 准 津 贴

额 。 有 关 合 资 格 活 动 的 合 资 格 参 与 费 用 项 目 的 最 高 核 准 津 贴 额 ， 详 情 载 于 津 贴

计 划 网 页 (http://www.pass.gov.hk/psp/tc/activities/index.html)。  

  合资格参 与费用 项目 的最高核 准津贴 额不 可互相调 拨。  

  津 贴 计 划 将 以 实 报 实 销 方 式 发 放 津 贴 ， 而 且 参 与 活 动 的 专 业 人 士 须 全 程 出 席 有

关 活 动 。  

 

 

 ( a )  ( b )  ( c )  ( d )  ( e )  

 参加者姓名／

参与费用项目  

已支付合资

格实际费用

的九成 2 

（港元）  

津贴计划下

最高核准  

津贴额  

（港元）  

津贴计划下

申请的  

津贴金额  

（港元）  
（ ( b )或 ( c )

中，以较低
者为准）  

在 整 个 相 关 活 动 期

间，参加者是否来自

支援计划合资格专业

服务行业的香港专业

人士？  

（请在适当方格内  

用“ ”标示）  

 是  不 是  

例
如  

陈大文       ☐  

 交通费  $ 1 6 , 6 5 5  $ 1 7 , 5 0 0  $ 1 6 , 6 5 5    

 住宿费  $ 4 , 3 8 0  $ 3 , 2 0 0  $ 3 , 2 0 0    

 参加费／团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请参阅参与活动专业人士的个人申领表格丙部，以填写此栏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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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计划申请表格 (0 9 /2 02 3 )  

 ( a )  ( b )  ( c )  ( d )  ( e )  

 参加者姓名／

参与费用项目  

已支付合资

格实际费用

的九成 2 

（港元）  

津贴计划下

最高核准  

津贴额  

（港元）  

津贴计划下

申请的  

津贴金额  

（港元）  
（ ( b )或 ( c )

中，以较低
者为准）  

在 整 个 相 关 活 动 期

间，参加者是否来自

支援计划合资格专业

服务行业的香港专业

人士？  

（请在适当方格内  

用“ ”标示）  

 是  不 是  

1 .        ☐  

 交通费       

 住宿费       

 参加费／团费       

2 .      ☐  ☐ 

 交通费       

 住宿费       

 参加费／团费       

3 .      ☐  ☐  

 交通费       

 住宿费       

 参加费／团费       

4 .      ☐  ☐  

 交通费       

 住宿费       

 参加费／团费       

5 .      ☐  ☐  

 交通费       

 住宿费       

 参加费／团费       

6 .      ☐  ☐  

 交通费       

 住宿费       

 参加费／团费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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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计划申请表格 (0 9 /2 02 3 )  

丁部—申请机构（专业团体）的声明  

 

本 人谨 代表  

  

作 出以 下声 明 ：   

 （ 申请机 构（专 业团 体）名称 ）   

   我 们 已 细 阅 《 专 业 人 士 参 与 活 动 津 贴 计 划 申 请 指 引 》 （ 《 指 引 》 ） 及 本 表 格 所 载

的全部注 释，并 完全 明白所有 内容， 以及 同意遵守 当中的 条款 和条件；  

   本 表 格 、 个 人 申 领 表 格 及 随 附 证 明 文 件 所 提 供 的 一 切 资 料 ， 尽 我 们 所 知 ， 均 属 真

实 、 准 确 及 完 整 ， 并 反 映 截 至 提 交 表 格 当 日 的 情 况 。 我 们 承 诺 ， 如 本 表 格 、 个 人

申 领 表 格 及 随 附 证 明 文 件 所 提 供 的 资 料 日 后 有 任 何 更 改 （ 特 别 是 在 提 交 本 申 请 后

获批予政 府的其 他拨 款资助） ，会立 即通 知政府和 支援计 划秘 书处；  

   我 们 知 悉 ， 政 府 和 支 援 计 划 秘 书 处 会 依 据 我 们 及 参 与 活 动 专 业 人 士 所 提 供 的 资

料 ， 决 定 参 与 活 动 专 业 人 士 是 否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津 贴 计 划 津 贴 ， 以 及 评 估 有 关 人 士

可 获 得 的 津 贴 款 项 。 我 们 明 白 任 何 误 报 或 漏 报 资 料 或 会 导 致 有 关 申 请 被 拒 绝 ， 以

及 ／ 或 申 请 机 构 须 向 支 援 计 划 秘 书 处 归 还 津 贴 计 划 全 部 或 部 分 已 发 放 的 津 贴 款

项 ， 并 赔 偿 政 府 累 算 的 利 息 收 入 。 如 申 请 机 构 或 参 与 活 动 的 专 业 人 士 为 获 得 津 贴

计 划 的 津 贴 而 作 出 虚 假 陈 述 或 失 实 陈 述 、 隐 瞒 任 何 资 料 ， 或 向 政 府 及 ／ 或 支 援 计

划 秘 书 处 提 交 虚 假 或 具 误 导 性 的 文 件 或 资 料 ， 该 申 请 机 构 或 参 与 活 动 的 专 业 人 士

可遭检控 ；  

   我 们 承 诺 会 遵 守 所 有 适 用 于 香 港 的 法 例 （ 包 括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维护国家 安全法 》） 、规例和 附例；  

   我们明白 ，我们 须遵 守《防止 贿赂条 例》 （第 2 0 1 章 ） ， 不 得 在 与 有 关 申 请 津 贴

计 划 及 ／ 或 发 放 津 贴 款 项 的 事 宜 上 提 供 、 索 取 或 接 受 《 防 止 贿 赂 条 例 》 所 界 定 的

任 何 利 益 ， 例 如 金 钱 、 馈 赠 、 贷 款 、 折 扣 、 优 待 等 ， 并 为 了 加 快 处 理 申 请 及 ／ 或

影响批核 ／结果 ，而 向任何政 府人员 提供 利益，即 属犯罪 。  

   我 们 授 权 政 府 和 支 援 计 划 秘 书 处 按 《 指 引 》 处 理 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个 人 资 料 ／ 资 料

及与这宗 申请有 关的 其他资料 （如适 用） ；  

•   我 们 明 白 ， 政 府 和 支 援 计 划 秘 书 处 有 权 在 有 需 要 时 调 整 津 贴 计 划 的 津 贴 额 。 我 们

承 诺 会 在 政 府 和 支 援 计 划 秘 书 处 提 出 要 求 时 ， 向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归 还 任 何 不

当地发放 的津贴 款项 及累算的 利息收 入；  

•   本 申 请 机 构 以 往 没 有 而 日 后 亦 不 会 派 发 任 何 所 赚 取 的 利 润 予 本 机 构 的 任 何 董 事 、

成员、股 东、雇 员或 任何其他 人士； 以及  

•   我们 承 诺会 按 《 指引 》第 3 . 1 . 1段所述 ，在 收到 政 府一 笔 过 发放 津贴 计 划的 津 贴款

项 后 的 四 个 星 期 内 ，根 据 支 援 计 划 秘 书 处 提 供 的 核 准 参 加 者 名 单 及 合 资 格 参 与 活

动 专 业 人 士 所 提 供 的 银 行 帐 户 资 料 ， 安 排 把 相 关 津 贴 款 项 妥 善 发 放 予 合 资 格 参 与

活 动的专 业人士 。  

 

签署人姓 名   申请机构 （专业 团体 ）授权人 士  

签署及盖 章  

 

   ／   ／   

职 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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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计划申请表格 (0 9 /2 02 3 )  

申 请机 构（ 专业团 体） 须知  

1 .  请在填写 申请表 格前 ，细阅《 专业人 士参 与活动津 贴计划 申请 指引》。  

2 .  已 填 妥 、 签 署 和 盖 章 的 申 请 表 格 ， 连 同 由 合 资 格 参 与 活 动 的 专 业 人 士 填 妥

的 个 人 申 领 表 格 和 其 相 关 证 明 文 件 ， 应 在 有 关 活 动 结 束 后 的 八 个 星 期 内 送

交支援计 划秘书 处。  

3 .  申 请 机 构 （ 专 业 团 体 ） 应 在 填 妥 的 申 请 表 格 上 妥 为 签 署 和 盖 章 。 如 空 位 不

敷应用， 请另纸 书写 。  

4 .  本 表 格 内 提 供 的 资 料 将 用 于 处 理 津 贴 计 划 的 申 请 及 相 关 目 的 。 为 了 处 理 和

查 证 津 贴 计 划 的 申 请 及 相 关 目 的 ， 如 有 必 要 ， 该 等 资 料 会 向 其 他 政 府 决 策

局 ／ 部 门 ／ 机 构 及 相 关 人 士 或 机 构 （ 例 如 活 动 主 办 机 构 、 协 办 专 业 团 体 、

执行机构 、合资 格参 与费用项 目的服 务提 供者等） 披露。  

5 .  所 须提 交证 明文件 一览 表  

申请机构 须向支 援计 划秘书处 提交下 列文 件：  

•  申 请 机 构 的 规 章 、 组 织 章 程 细 则 或 其 他 正 式 文 件 的 副 本 ， 以 证 明 申 请

机 构 属 非 分 配 利 润 性 质 （ 如 以 往 没 有 向 支 援 计 划 秘 书 处 提 供 有 关 资

料 ） ；  

•  申 请 机 构 的 公 司 注 册 证 书 或 其 他 正 式 文 件 的 副 本 ， 以 作 为 申 请 机 构 法

律地位的 证明（ 如以 往没有向 支援计 划秘 书处提供 有关资 料） ；  

•  已填妥、 签署和 盖章 的申请表 格 ；  

•  由合资格 参与活 动的 专业人士 填妥并 签署 的个人申 领表格 ；以 及  

•  向 活动 主办 机构支 付费 用的 证明 文件：  

  有 关 活 动 主 办 机 构 向 参 与 活 动 的 专 业 人 士 发 出 的 收 据 正 本 （ 须 按

津 贴 计 划 合 资 格 参 与 费 用 项 目 列 出 分 项 费 用 ， 包 括 交 通 费 、 住 宿

费 及 ／ 或 参 加 费 ／ 团 费 （ 例 如 团 体 市 内 交 通 费 及 行 业 推 广 活 动 或

交 流 会 的 场 地 费 等 ）， 以 及 相 关 发 票 的 副 本 （ 如 有 ）。 如 收 据 正 本

包 括 交 通 费 项 目 ， 其 他 证 明 文 件 ， 例 如 登 机 证 、 火 车 票 、 巴 士 票

及 相 关 存 根 等 的 正 本 （ 如 适 用 ） 亦 须 提 交 ， 以 证 明 有 实 际 使 用 该

服 务 。  

•  向 交 通 和 住 宿 的 服 务 提 供 者 支 付 费 用 的 证 明 文 件 （ 如 有 关 服 务 是 由 参
与活动的 专业人 士自 行安排 ）：  

  交 通 费 ： 服 务 提 供 者 向 参 与 活 动 的 专 业 人 士 发 出 的 收 据 正 本 ， 以

及 相 关 发 票 ／ 合 约 的 副 本 （ 如 有 ）。 此 外 ， 其 他 证 明 文 件 ， 例 如

登 机 证 、 火 车 票 、 巴 士 票 及 相 关 存 根 等 的 正 本 （ 如 适 用 ） 亦 须 提

交，以证 明有实 际使 用该服务 。  

  住 宿 费 ： 服 务 提 供 者 向 参 与 活 动 的 专 业 人 士 发 出 的 收 据 正 本 ， 以

及 相 关 发 票 ／ 合 约 的 副 本 （ 如 有 ）。 此 外 ， 其 他 证 明 文 件 ， 例 如

完 成 住 宿 后 由 酒 店 发 出 的 酒 店 住 宿 发 票 ／ 住 客 纪 录 的 正 本 亦 须 提

交 ， 以 证 明 有 实 际 使 用 该 服 务 。 证 明 文 件 当 中 须 清 楚 列 明 住 宿 处

所名称和 地址、 住客 姓名、入 住／退 房日 期及房间 价格等 。  

•  所 有 证 明 文 件 显 示 的 付 款 人 ／ 旅 客 ／ 住 客 姓 名 应 与 参 与 活 动 的 专 业 人

士姓名相 同 。  

6 .  所有文件 一经递 交， 概不退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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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计划申请表格 (0 9 /2 02 3 )  

 

7 .  

 

申请机构 应以邮 寄、 亲身或电邮 pass@cedb.gov.hk 方 式，送 交已 填妥的申 请

表格、个 人申领 表格 及所有证 明文件 至支 援计划秘 书处。  

8 .  如对津贴 计划有 任何 查询，请 向支援 计划 秘书处提 出：  

 地 址 ：  香港添马 添美道 2 号 政府总部 西翼 2 3 楼  

 电 话 号 碼 ：  3 6 5 5  5 4 1 8  

 电 邮 地 址 ：  pass@cedb.gov.hk  

  

mailto:pass@c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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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个人资料声明（用于津贴计划申请表格）  

 

收集资料目的  

支援计划秘书处及／或其授权人士／机构会把津贴计划申请表格（由申请机构（专

业团体）填写）、个人申领表格（由参与活动的专业人士填写）及其证明文件内提

供的个人资料，用作与以下活动有关的用途：  

(a)  处理和查证津贴计划的申请；  

(b)  发放津贴计划的津贴款项及任何退还和相关行政措施的各项事宜；  

(c)  遵办适用法例、规则及规例所订的披露要求；  

(d)  监察向合资格参与活动的专业人士发放津贴计划津贴的情况及评估发放津贴报

告；  

(e)  进行有关津贴计划运作和检讨的统计分析及调查研究；  

( f)  安排公布及宣传工作；以及  

(g)  与上述各项相关的目的。  

申请机构及参与活动的专业人士就申请表格、个人申领表格及其证明文件所要求而

提供的个人资料纯属自愿，惟提供的个人资料必须真实、完整及准确，以便支援计

划秘书处处理津贴计划申请，否则可能会导致无法处理有关申请。  

接受转介人类别  

申请机构及参与活动的专业人士在申请表格、个人申领表格及其证明文件内提供的

个人资料，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能会向其他政府决策局／部门／机构及相关人士

或机构（例如活动主办机构、协办专业团体、执行机构、合资格参与费用项目的服

务提供者等）披露，以核实该个人资料是否真实。  

个人资料保障措施及保存  

支援计划秘书处将采取一切合理及切实可行的方法，以确保妥善及保密地保存所有

个人资料，以防止未经授权或意外的查阅、处理、删除或其他使用。支援计划秘书

处将根据上述收集该个人资料的目的，并遵照有关条例，将该个人资料保存一段合

理的时间。在此之后，该个人资料将被删除。  

查阅个人资料  

被收集个人资料的申请机构及参与活动专业人士（资料当事人）可向支援计划秘书

处要求查阅和更正其由支援计划秘书处持有的个人资料。查阅和更改个人资料的要

求可透过以下途径向支援计划秘书处提出：  

( a )  电邮至 pass@cedb.gov.hk；  

( b )  传真至 2918  9330；或  

( c )  邮寄至香港添马添美道 2 号政府总部西翼 2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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